
连发改法规发〔2023〕358 号

关于印发连云港市市级涉企合同补偿救济

工作机制(试行)的通知

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根据 《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优化营

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事项清单的通知》 ( 连委办发〔2022〕 29

号)等文件要求，市发展改革委、司法局、财政局联合制定了《连

云港市市级涉企合同补偿救济工作机制(试行)》,现印发给你

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。

连云港市发展改革委 连云港市司法局 连云港市财政局

2023 年1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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